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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5年3月30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会议通知于2015年3月27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至各位董事。会议

应出席董事11位，实际出席董事11位，全体与会董事行使了表决权

并签署相关文件。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关于叶烨先生辞去公司董事、总裁职务的议案》 

因个人原因，叶烨先生已向董事会提出辞去公司董事、总裁职

务的申请，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叶烨先生辞去

董事职务不会导致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人数，其辞职自辞职报告送

达董事会时生效。同时，公司董事会同意叶烨先生辞去总裁职务。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此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如下：与会董事以赞成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

票，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二）《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和董事会薪酬与

提名委员会的推荐，董事会同意：聘任邓晖先生为公司总裁，其任



职期限从本次董事会决议生效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此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如下：与会董事以赞成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

票，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三）《关于增补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和董事会薪酬与

提名委员会的推荐，董事会同意：增补邓晖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董事候选人，其任期从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此事发表了独立意

见。 

表决结果如下：与会董事以赞成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

票，审议通过了本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四）《关于召开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于2015年4月22日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议题

及其他相关事项详见《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如下：与会董事以赞成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

票，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司关于叶

烨辞去总裁、董事职务的公告》、《公司关于邓晖辞去职工监事、



监事长职务的公告》刊登于2015年3月31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独立

董事关于叶烨先生辞去董事、总裁职务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

关于聘任邓晖先生为公司总裁的独立意见》和《独立董事关于增补

邓晖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刊登于2015年3月

31日巨潮资讯网。  

邓晖先生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三十日 

 



附件 

简  历 

邓晖先生，1966 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现任长江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总裁、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兼任长江成长资本投资

有限公司董事长；曾任湖北省邮政储汇局职工，湖北证券公司综合

人事部员工、上海业务部交易员、主管、深圳营业部副总经理、武

汉汉口营业部总经理、公司总裁助理兼上海总部总经理，公司副总

裁兼经纪事业部总经理，长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副总裁，湘

财证券有限公司副总裁，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总裁兼德

邦期货有限公司董事长，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总

裁，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 

邓晖先生未有受中国证监会稽查、行政处罚、通报批评及证券

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

亲属关系；未持有长江证券股票；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